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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牡丹区农业农村局文件

菏区农牧字〔2024〕2 号

关于印发牡丹区 2024 年度生猪调出大县

奖励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街农业农村服务中心、畜牧兽医相关部门，各相关科室:

《牡丹区 2024 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》

已经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菏泽市牡丹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3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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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区2024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

实 施 方 案
2024年牡丹区作为全国养猪大区，继续享受国家生猪调出

大县奖励资金项目，奖励资金465万元。加上2022年生猪调出大

县奖励资金结余266.5306万元，2023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

结余101.4746万元，共计833.0052万元。为切实做好生猪调出

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实施工作，促进我区生猪生产规模化、标准

化、产业化持续健康发展，加快建立生猪生产稳定发展机制，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77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充分认识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制度的重大意义

生猪生产是农村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猪肉是大多数城乡

居民的主要副食品。为促进生猪生产发展和稳定猪肉市场供应，

充分发挥生猪主产区区域优势，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生产的

积极性，建立保障生猪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，促进生猪生产

规模化、产业化、持续健康发展，从2007年起，中央财政建立

了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制度，加大对规模养殖的扶持力度，使养

猪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渠道。各镇街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

认识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的重大意义，切实发挥生猪调出大

县奖励政策的激励作用，保证我区生猪生产健康发展，稳定市

场供应，为增加农民收入、繁荣农村经济、构建和谐社会做出

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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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

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778号）规定，奖励资金由县（区）

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支持本县（区）生猪生产流通和产业

发展，支持范围包括：生猪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、良种引进、

污粪处理、防疫、保险，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、仓储、

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。奖励资金严禁用于与生猪生产流

通和产业发展无关的支出，严禁用于部门基本建设、人员经费

和公用经费等。

三、奖励对象、条件及标准

按照“引导生产、多产多奖、直拨到场、专项使用”的原

则，采取“先建后补”的方式，对新建或扩建标准化猪舍给予

适当奖励；对生猪良种引进给予适当补助；对生猪防疫等给予

补助。

（一）新建或扩建猪舍奖励资金200万元

对2024年度新建或扩建标准化猪舍1000平方米以上的猪场，

安排奖励资金200万元。具体要求：

1.场址要求：新建猪场或原猪场远离村庄、主要交通干道

及其他养殖场，不得位于禁养区内。

2.申报程序：计划新建或扩建的猪场于2024年4月30日前向

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提交申请书（加盖当地镇街公章）、土地

租赁合同、 设施农用地备案材料、场区地理位置图及建设规划

平面图。

3.确定候选资格：项目领导小组根据提交材料进行实地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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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确定候选资格，并拍照存档。

4.建设要求：申请扩建和新建的猪场布局规划要合理，且

按照不低于《2024年度牡丹区新建猪舍建设标准》进行建设，

不得随意改动。

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在2024年11月30日前完成并向区畜

牧水产服务中心报告，由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组织验收。

5.奖励标准：新建或扩建猪舍按照不超过150元/平方米的

标准进行奖励，具体奖励标准根据建设总面积共享奖励资金。

若建设标准高于《2024年度牡丹区新建猪场建设标准》，则奖

励资金可适当调整。

对于新建猪场新建的办公室、消毒室、料库、兽医室、病

畜隔离室、洗消中心等，若建设标准等于或高于猪舍的建筑标

准，则与新建猪舍同等享受奖励资金。

6.对于建设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场按照1万平方米计算，

建设面积不能与享受过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建设面积重复。

7.资金拨付：验收通过后一次性拨付奖励资金。

（二）生猪良种引进补贴200万元

对于我区猪场2024年度一次性引进良种公猪、母猪50头以

上（含50头）的猪场给予补贴。销售种猪的猪场必须具有有效

期内的一级场或原种场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，引进的种

猪需4月龄以上，系谱清晰。引种开始前7天内向区畜牧水产服

务中心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同意后方可引种，

擅自引种不进行补贴，引种必须在2024年10月31日前完成。

种公猪补贴标准不超过1000元/头，种母猪补贴标准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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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元/每头。引种结束后10天内引种场提交补贴申请，附引进

种猪的系谱、引种证明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、非洲猪瘟检测报

告、发票、引种照片，以及种猪来源场的营业执照、种畜禽生

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等。

（三）生猪贷款贴息奖励200万元。

对2024年1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期间生猪养殖场（户）的

贷款给予贴息。贷款主要用于生猪生产环节的引种、圈舍改建、

扩建、粪污处理、防疫、保险、饲料兽药采购等。贷款到期时

间为2024年12月31日前的，按照实际付息时间计算。贷款到期

时间晚于2024年12月31日的，贴息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31日。

贴息金额按实际付息金额的30%进行补贴，资金若有缺口则按比

例调减。

（四）生猪防疫资金200万元。

当前，非洲猪瘟等生猪疫情依然严峻，是影响生猪生产稳

定的重要因素。为做好生猪疫情防控，列支生猪防疫资金200万

元，主要用于生猪生产环节包括养殖场、屠宰场、无害化处理

场等环节防疫物资采购、生猪疫病监测费用、突发疫情应急处

置等方面补助。

1.生猪防疫补助费用100万元。主要用于生猪生产环节包括

养殖场、屠宰场、无害化处理中心及突发应急事件等方面的防

疫补助。

2.生猪疫苗、消毒剂、消毒器械等防疫物资采购90万元。

主要用于生猪疫苗、消毒剂、除臭剂等用于生猪养殖过程中防

疫相关物资的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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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生猪疫病监测费用10万元。主要用于生猪疫病监测所需

费用。

（五）生猪生产方面其他支出33.0052万元

1.对全区范围内生猪养殖能手、养殖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奖

励；

2.生猪生产、流通、无害化处理、粪污综合利用环节的大

数据收集，包括生猪生产过程中数据采集、畜禽粪污处理设施

设备监控、生猪流通环节价格监测等生猪智能化、数字化发展

费用，构建生猪大数据平台，组建生猪产业智能化网络，提升

我区生猪养殖整体水平。

3.生猪生产方面其他临时性的支出费用。

（五）其他。

1.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领导小组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

对方案进行适当调整。

2.最终解释权归菏泽市牡丹区农业农村局所有。

四、搞好组织协调，确保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落到实处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牡丹区作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县区，这项政策对于夯

实我区生猪产业发展的基础，促进生猪生产健康发展，稳定猪

肉市场供应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。为确保生猪调出大

县奖励政策落到实处，成立牡丹区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

领导小组，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工作。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由

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负责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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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猪标准化生产技术是保障生猪生产安全，提高生猪生产

性能，保障生猪生产供应稳定，提高生猪生产效益的技术保障。

新建猪场的建设必须按照标准化猪场建设的标准和要求科学规

划、合理建设，才能保障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果。为此，区成

立项目实施技术小组，具体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帮

助，严把建设质量和验收关口。

（三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明确政策导向

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是国家为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生猪生

产的积极性，提升生猪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，转变畜牧业发

展方式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。加强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

政策的宣传，营造浓厚的政策惠农氛围，确保广大群众对奖励

政策全面了解，切实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，使我区的生猪生产

向规模化、标准化、现代化、集约化方向发展。

（四）加强奖励资金监管，做到公开透明

对于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监管，要建立奖励资金分配、

管理、使用情况的公开、公示制度，采取张榜公布、网上公示

等方式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，同时建立奖励资金绩效评价制

度，用以强化奖励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管。奖励资金支出方向

要不折不扣的执行，不得擅自扩大支持范围，不得挪作他用，

保证政策落实到位，防止政策走偏。

（五）加强受奖猪场的监管

受奖猪场要自觉接受畜牧兽医部门的指导和监管，要按照

国家对畜牧业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组织生

产，应建立健全养殖档案，要有科学的动物免疫程序，口蹄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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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疫率和耳标佩戴率必须达到100%。对不依法申报产地检疫、

不积极配合验收组进行验收（包括拒绝进场核查验收、验收后

拒绝签字等情况）视为自动放弃奖励资格，凡有弄虚作假、骗

取、冒领或挪用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奖励资金，并严肃依

纪、依法追究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
附件：1.牡丹区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2.牡丹区2024年度新建猪场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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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牡丹区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

领导小组人员名单

组 长：王化军 区农业农村局长

副组长：王继红 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

成 员：霍道坦 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畜牧站站长

郭颖媛 区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

孙进生 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防疫站站长

魏保国 区农业农村局计划财务股股长

张银生 区畜牧水产服务中心畜牧站副站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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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牡丹区 2024 年度新建猪舍建设标准

序
号 验收内容 具体要求

1 用地材料
具有土地租赁合同及农用设施用地批复

材料

2 猪场选址位置
新建猪场选址适宜，远离居民区和主要

交通干线，具体位置以拍照为证

3 新建猪场占地面积 占地面积达到 10亩以上（含 10亩）

4 猪舍面积
扩建或新建标准化猪舍面积达到1000平

方米以上（含 1000 平方米）

5
新建或扩建猪舍

建筑结构

1、猪舍围护结构能够防止雨雪侵入，能

保温隔热，能避免内表面凝结水气；

2、猪舍内墙表面应耐消毒液的酸碱腐

蚀；

3、猪舍屋顶应设隔热保温层；

4、猪舍内硬化地面；

5、其他经项目领导小组批准的猪舍建筑

形式。

6 营业执照 取得营业执照


